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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培才金條例 

                            

【2023年9月份執委會通過修訂，即時生效】 

【2014年9月份執委會通過修訂，2015年9月執行】 

【2010年7月份執行委員會通過即時恢復執行】 

【2002年10月份執行委員會通過自2003年9月1日始暫停執行】 

 

 

                    
一、目的：為教會培訓人才，參與本會及本港各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事奉。 
 
二、對象：本會各堂會（自養堂會及準自養堂會）在香港及澳門本會接納之神學院全時

間就讀之神學生。 
 
 
 
三、申請培才金者之資格： 

１、在各本會接納之神學院 1 就讀全日制學位課程之本會基本教友。 

２、 須為熱心愛主而品行良好，經加入本會所屬堂會為基本教友三年以上，且積極

參與教會事工，為堂會牧者、長執及教友所熟悉者。  

 
四、申請與批准程序： 

１、申請人須由所屬堂會推薦，並由主任牧師或主任填寫推薦表格，連同其在學之

成績表及個人履歷，於每年三月十五日前，來函本會神學牧職部申請。 

２、培才金之批准：神學牧職部委任小組接見有關之申請人，然後向神學牧職部推

薦，經接納後，再經執行委員會通過後發給。 

３、本培才金需要每年申請及按情況每年批核。 

 
五、培才金金額： 

１、每位獲批款之神學生每年可得港幣二萬四千元，此金額由神學牧職部定期按實

際情況進行檢討，並作相應調整。 

２、接受栽培之神學生每年獲發培才金一次，每人以不超過四次為限。 

３、神學生所屬堂會需承諾不扣減給予神學生的奬助學金及其他經濟支持。 
 

六、領取培才金者之義務： 

１、每學期需將成績表及書面分享學習概況，交與本會神學牧職部所指定之小組。   

２、在學最後一年盡可能在本會之堂會實習。 

３、如於中途退學則區會有權要求退還所領取之全部或部份費用。 

４、畢業後需在香港或澳門之教會或基督教機構事奉最少兩年。  

 
七、檢討／修訂：本條例可按需要作出檢討或修訂，先得由神學牧職部進行，並呈請執行委

員會通過後方可執行。 

                                                 
1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中國宣道神學院、中國神學研究院、中國浸信會神學院、中華神學
院、伯特利神學院、牧職神學院、神召神學院、建道神學院、香港神學院、香港浸信會神學院、信義宗
神學院、恩福神學院、播道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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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申請神學培才金推薦信 

 

 

 

敬啟者：本堂經於    年    月    日在本堂之堂執事會／堂務執行委

員會／堂值理會中通過推薦本堂教友          君申請區會之「神學培才

金」，現特函申請，並按神學牧職部之要求，由本堂主任牧師／主任／堂會主席填寫

所附之「推薦表」，作為考問心事時參考之用。 

 

  此致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總  幹  事 

神學牧職部主席 

 

 

 

 

                  主     席：           

                堂 主任牧師／主任：           

                  書     記：           

 

 

 

 

 主曆二零   年   月   日 

 

 

 

 

附註： 本份推薦信，請於每年三月十五日前，直接寄往本會總幹事及神學牧職部主
席收，以便安排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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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申請神學培才金推薦表 

 
 
 
一、受推薦人姓名：                   
 
二、受推薦人加入本堂之日期：           
 
三、受推薦人之經歷 
 

1. 畢業之中學或大專名稱及日期：                
 

2. 在本堂之參與及事奉情況： 

                                 

                                 

                                 

                                 
 
四、受推薦人之表現 
 

1. 事奉工作（包括：同工合作、團契牧養、領導才能、教會意識等之表現。） 

                                 

                                 

                                 

                                 
 

2. 品德表現（包括：待人處事、個人修養、生活紀律、靈性生活等。） 

                                 

                                 

                                 

                                 
 
3. 其他表現（以上兩項未能完全表達者） 

                                 

                                 

                                 

                                 
 
 

                    填表人：             

                    日 期：             
 
 
 
註：1. 填寫本「推薦表」之適當人選，順序為：主任牧師、主任、執事會主席、堂會主席。 

2. 本「推薦表」屬「保密文件」，請填表人直接寄往神學牧職部主席收。 

3. 如本表格不敷應用，可另紙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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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神學培才金 
申請人資料表 

 

一、個人資料 

 

1. 姓 名：（中文）           （英文）              

2. 性 別：           

3.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4. 國 籍：           

5. 住  址：                       

                           

6. 電 話：（住  宅）                  

    （手提電話）                      

     （電  郵）                  

7.  個人興趣或專長：                             

 

二、教育背景 

 

8. 中學名稱：                   

9. 畢業日期：    年   月 

10. 大學或大專名稱：                

11. 所領學位：                        

12. 畢業年份：    年   月 

13. 其他訓練：                                

 

三、教會背景 

 

14. 原屬教會：              

15. 受洗日期：    年   月   日 

16. 現屬教會：              

17. 加入日期：    年   月   日 

18. 曾參與之事奉：                              

 

四、神學教育 

 

19. 現就讀之神學院：                  

20. 入學日期：    年   月 

21. 現就讀之班級：                       

22. 現修讀之科系：                       

23. 預計畢業日期：    年   月 

 

近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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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經歷 

 

24. 曾任職之堂會或機構（請按任職先後排列） 

堂會或機構名稱 地   址 職 位 任職日期 

   /   －  / 

   /   －  / 

   /   －  / 

 

六、家庭狀況 
 

25. 本人婚姻狀況：未婚／已婚／離婚／喪偶 

26. 配偶姓名：（中文）           （英文）             

27. 配偶職業：             

28. 配偶信仰：           

29. 所屬教會：              

30. 子女資料： 

(1) 姓 名：      性 別：    年齡：    

(2) 姓 名：      性 別：    年齡：    

(3) 姓 名：      性 別：    年齡：    

 

七、諮詢人 
 

31. 諮詢人      姓  名：                   

      任職之堂會或機構名稱：             

聯絡電話：                   

 

八、 其他資料 

 

32. (1) 有否獲堂會、機構資助有關神學訓練 

    有    沒有 

(2)  如有，堂會、機構平均津助金額為：                 

33. 對財政支持需要的程度：                         

                                                

 

填表人：                  日 期：               

 

 

註：請將學業成績、堂會推薦文件一併附上，若是首次申請也請附上蒙召見證。 


